
拾肆．關於國際聯合會事官委員會報告中所
通過之決議

國際聯合會若干職權，工作及
資產之移轉與接收案

壹

國際聯令會於國際協定

下各職務及權限

依據條約，國際公約，協定及其他文

件，國際聯合會及其機關等行使或經

請求而行使各種職務或職權，其於解

散國際瞄合會後，各職權或職務之繼

續，，直由或得由聯合國對此有所規定．

盧某某會員國其為各該文件之

當事國而爲國際聯合會會員國者已通

知太倉稱各該會員國等擬於下居國際

聯合會大會提出決議案，使國際聯合

會各會員國對於下列所擬之步驟，予

以必要之同蠶並實行之．

因此：

一·肆經相當審查後保留其對於

任何特定職務或職權之不予接管及保

留其指定鹽全國之某一機關或某一專

門機關之應行使其接任之某一職務或

職權之決定權·

二·太倉載入記錄，各該聯合國會

員國之爲各該文件之當事國者，對於

＊決議案所擬下列各步驟表示 1司意，

且表示決心設法博取各該文件之其他

當事國之必要合作．

三大會宣稱聯全週於原則上及於

本決議案及聯合國意意所規定之範

圍內，願意接任前經國際聯合會所行

使？搵職務及職權，並通過下列各決議，

載下文（甲）（乙）及（丙）．

屮．風於秘谨處之職務

根據本決；義案上述某種文件，國歷

暨全倉為便利常事國起見，已擔任保

管各該文件之正本，並執行屬於秘办

處之某種任務之對於各該文件之fI

施不生影響者亦與各該當車1通之權

利義務無涉者．此種任務包括接收增

加簽名，及批准參加簽訂及廢止聲

明等文件；接受關於各該文件之效力

推及當車國之殖民地或屬地或其為委

任統治國者推及其統治地之通知；以

各該行為通知他當事國及其他有關

國家；製發正式副本；分送各當事國

約定相互交換之情報或文件等．各該

職務1r使之中斷或有背於各當事國之

利益．竪全匭執管該項文件與國藍藎

全倉之工作有關而亦即爲鏖全國或有

予以繼續可能者，似屬便利．

因此：

大倉聲明聯合國願意接受執管各該

文件並令聯合國秘書處爲各該當車國

執行前由國際聯合會秘書廳擔任屬於

秘凸處性質之職務．

乙．冉門性及非政治性

之職務及職權

本決議案上文所及之文件，其中頗

多專門性質及非政治性質者，其實體

內容之有關車項之切實執行多員根據各

該文件授權國際聯合會或其特種機

關之職務及職權而爲之者．各該文件

中之數文件頗有與聨合國之將來或所

擬接任之工作有密切之連繫．

但審詳調査鏖全週之何種機關或業

與塵全量發生關係之何專門機關應嗣

四一 41 



後執行由聯合國予以維拉之什務及權

限等麻h必要．

因此：

醞除所保留各點外願採取必要步

驟以維持各該職務及職權之繼楨1i

使，並將各該'lii頁移送經濟郿社會判

嶧·

丙．根據政治性條約，國際

公約，槁定及其他又件之職

務及職權．

醞決議願對各該'i靠～t國晶求暨全

邑！擔任前由有政治性之條約，國際公

約，協定或其他文件所授予丨1州眾騙合

¢「之職務及職權時，山大會加以審査

或指令聯合國之適＇，泅機關審查之．

式

除沿一節所載外之國際聯合會

之非政治性職務及／「作

一·迏逕「請求經濟瑴社會理1i會查
考前由國際墀合會＼Mr之各」丨政治性

職務及「．作以決定孰者於加以適'i;;;之

修改後應由盐企世之機ll素］接仟或交由

業與瓦立過發生關係之專門機關接fI·

之．仆尙木根據審査紘果通過h法前

該理1i會應於解散國際膈合會時或於

解散前暫時接什並繼續前由極昱下列

各司所執行之「．作：經濟，財政及過境

団，尤以各該司之研究及統計「．作；但

讎，尤以該組之防疫 1i務；鴴｝「紐以. 

及管制鴉片中裴世及監察委且會之各

該秘料起

二． Afr請k秘 ,1th:對於接管及紐

持圖］「館及檔案之進1r以及祉ul遍囯

條約速編應亻」所規定；

·:.醞l溫1阿山秘占 l汨嶧fI l: 
述鴴－扇．．段所及各I`·f「之亻」糸（［驗圳

1h!、 F＼予以柑 i'；＼竹遇由秘 l}」、選擇 11、

J1i ，似」函滴 'ff.

允；

間於國際l[i)「合會之貢」屯

移交聯合國

蠶仄審核籌錙委員會所設iWU4週

際蹄合會監察委u會磋商製成 l才kl 方連且

際聯合會耷產移交之」tfrij J」案之委i\

會浪告後，對籌備委且會該小糾委 i\

會之報告，及其所提早之共 M}i 案均

予核准．

肆

指派磋商委 ii會

垕核准託淄一磋商委 ii會以補助

秘占長闓於H 內瓦責產移交及海牙租

1澤「房尻 1i件所應磋商之其他約定．

該委且會由籌備委且會小糸ll委 ii會之

Fh；I1 八會忧國 r1r fJ惹指派之代表糾．成

之：智利，中國，法國，波蘭，南」i，蘇

聯，英國及美國．
一九四人年：月 f· :.[]，公＼二 l-JL欠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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